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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河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河北证监局、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3年河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3年5月30日（周二）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2年度业

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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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17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人，

实际参会董事8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全资子公司与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就现金方式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

份事宜签署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青龙湖嘉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湖嘉禾” ）拟通过其在境外设立的

SPV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 “He� Fu” ） 持有的联合能源6,

572,483,000股股份（约占联合能源总股本的25%）。

就本次交易，青龙湖嘉禾与He� Fu于2022年12月13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之股份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收购协议》” ）。 经友好协商，青龙湖嘉禾与He� Fu签署《关于联合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价格由原72,293.79万美元调整为71,750万美元，《股份收

购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期间调整为三个会计年度，同时根据联合能源的分红情况调整第二期交易对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25%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3）。

关联董事方灏先生、刘怡女士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龙腾支行2.9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44）。

关联董事方灏先生、刘怡女士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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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在公司视频会议室现场召开了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17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4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4人，监事会主席吕廷福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与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就现金方式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股份事宜签署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青龙湖嘉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其在境外设立的SPV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

购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的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25%股份，相关标

的公司业绩补偿期间的调整及对交易对价进行调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双方拟签订

的《北京青龙湖嘉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关于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

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我们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25%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3）。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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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现金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5%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2022年12月13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青龙湖嘉禾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湖嘉禾” ）与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He� Fu” ）签

署《关于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收购协议》” ），青龙湖嘉禾拟通过其

在境外设立的SPV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He� Fu持有的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能源” ）

25%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5%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16）。 经

友好协商，青龙湖嘉禾与He� Fu签署《关于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价格由原72,293.79万美元调整为71,750万美元，《股份收购协议》约定的业绩

补偿期间调整为三个会计年度，同时根据联合能源的分红情况调整第二期交易对价。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市。

●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本次交易需取得He� Fu相关债权人

及担保权人解除标的股份质押的书面同意，并在完成国家发改部门境外投资核准/备案、商务部门境外投资

核准/备案、银行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等程序后实施，是否能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及办理完毕相关核准/备

案手续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联合能源2022年度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安

永华明 （2023） 专字第60870057_A01号）， 联合能源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2.24亿元。 2022年7-12月联合能源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预期，主要为由于2022年美联储持

续加息，市场风险溢价提升，对联合能源油气资产减值测试折现率产生较大影响。 折现率增加、石油及天然气

储量下跌等原因使联合能源部分油气资产的资产组出现减值迹象， 联合能源根据减值测试结果于2022年度

计提油气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人民币16.66亿元（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东方集团：

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度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青龙湖嘉禾与He� Fu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将业绩补偿期间调

整为三个会计年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联合能源于2022年度对相关油气资

产计提的资产减值于以后年度不得转回，因此联合能源于2022年度对相关油气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对《补充协

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期间的相关业绩承诺无影响。

鉴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如美联储持续加息、全球市场风险溢价持续上升，联合能源后续存

在继续计提资产减值以及业绩未达承诺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2年12月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龙湖嘉禾与He� Fu签署《股份收购协议》，青龙湖嘉禾拟通过其在

境外设立的SPV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He� Fu持有的联合能源6,572,483,000股股份，约占联合能源总股

本的25%。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联合能源25%的股份。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12月13日召开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5%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16)

及2022年12月28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21）。

二、签署补充协议的目的及补充协议的内容

《股份收购协议》约定业绩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毕当年度）。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双方经协商一致，2023年5月23日，青龙湖嘉禾与He� Fu签署《补充协

议》，本次交易价格由原72,293.79万美元调整为71,750万美元，并将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期间调整为三个会计

年度，同时根据联合能源的分红情况调整交易对价，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北京青龙湖嘉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

（二）主要内容

1、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100%股份的评估值为289,175.17万美元，标的资产

对应的评估值为72,293.79万美元。 经双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71,750万美元。

2、双方同意，业绩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交割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交割日当年度）。 如果本次交易

交割日确定为2023年内，则本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期间为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 如本次交易交割

日延后，则本协议项下业绩补偿期间随之顺延，总期间为三个会计年度。

3、双方确认，标的公司所在业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参照《资产评估报告》按照现行

有效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确定。 标的公司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各年度承诺净利

润分别为25,847万美元、30,944万美元、32,337万美元。

4、 在标的公司完成全部标的股份过户至SPV公司的相关手续之日起3个月内，SPV公司向乙方指定银行

账户支付第二期交易对价，即20,250万美元。

联合能源于2023年5月16日发布《宣派及派付特别股息及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根据该公告，联

合能源宣派及派付联合能源每股股份4港仙的特別股息， 将派付于2023年7月25日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联合

能源股东名册的股东，预期特别股息将于2023年8月9日或前后以现金支付。 根据该公告，标的股份预期特别

股息为26,289.93万港元。 根据原协议第3.2条的约定，标的公司于过渡期间向交易对方实施现金分红的，标的

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扣减标的公司向交易对方分配的标的股份对应的分红金额， 并从SPV公司向乙方支

付的第二期交易对价中扣除；双方同意，如标的股份在2023年7月25日后过户，双方同意标的股份对应的特别

股息按照派发日当日的美元兑港元的汇率，相应扣减第6.2条第（2）项约定的第二期交易对价。

5、双方同意，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期间的第三个会计年度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意见出具日起35个工作日

内，若乙方不存在需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SPV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但尚未支付完毕的非经常性

经济损失的情形，则SPV公司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交易对价，即1,500万美元；若乙方存在需要向SPV公

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但尚未支付完毕的非经常性经济损失的情形，则SPV公司应从上述交易价款中

足额扣减业绩补偿款、尚未支付完毕的非经常性经济损失后将剩余部分支付给乙方；若上述交易价款不足以

扣减业绩补偿款，则补偿不足部分按照本协议的有关约定执行。

6、本协议生效后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的内容与原协议的

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适用原协议的约定。

7、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与原协议同时

生效。 若原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本协议同时终止。

三、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次交易对方He� Fu100%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He� Fu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审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就现金方式收购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股份事宜签署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方灏先生、刘怡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业绩补偿期间及交易对价调整，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双方拟签订的《关于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内容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与上述事项有关的议案，

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非关联委员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业绩补偿期间及交易对价调整，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双方拟签订的《关于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内容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将与上述事项有关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更新财务数据的情况

本次交易原审计基准日为2022年6月30日， 因公司无法在原审计基准日6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交易，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联合能源进行了加期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3）专字第60870057_A01号），加期

审计的审计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3）专

字第60870057_A01号），联合能源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3,931,158,115.82 19,903,021,438.69

负债 10,387,033,727.16 8,777,979,546.21

净资产 13,544,124,388.66 11,125,041,892.48

归母净资产 13,538,960,874.48 11,120,213,162.74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9,592,389,229.68 6,356,895,428.90

营业利润 2,167,305,016.50 1,571,399,907.78

净利润 2,223,774,393.24 1,510,578,405.98

归母净利润 2,223,787,604.65 1,510,595,206.01

五、关联人补偿承诺

根据青龙湖嘉禾与He� Fu签署的《股份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He� Fu承诺对联合能源在本次交易

交割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交割日当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总数的部分，按照本次

交易转让给SPV公司的联合能源的股份比例对SPV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青龙湖嘉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现金收购联合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相关事项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股份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He� Fu对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不足承诺

净利润总数的部分，按照本次交易转让给SPV公司的联合能源的股份比例对SPV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本公司

承诺，在He� Fu未按照《股份收购协议》的约定向SPV公司履行对联合能源净利润的补偿义务时，就其未补

偿的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并在收到SPV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He� Fu未补偿的金额以现金方

式一次性支付给SPV公司。

2、《股份收购协议》约定，由于实施完毕日之前，除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60870057_A01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中已披露的或有事项外的

任何原因和事由，导致联合能源及其下属企业在业绩补偿期间内遭受1,500万美元以上的非经常性经济损失

的事项，由He� Fu按照转让给SPV公司的股份比例赔偿给SPV公司。本公司承诺，在He� Fu未按照《股份收购

协议》的约定履行赔偿义务时，就其未赔偿的部分承担补足义务，并在收到SPV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

作日内将He� Fu未赔偿的金额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SPV公司。

3、《股份收购协议》约定，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后，对于联合能源及其附属公司因《审计报告》披露的与

巴基斯坦政府的税务指控事项及巴基斯坦政府的暴利税费事项遭受的1,500万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由He�

Fu按照转让给SPV公司的股份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SPV公司赔偿。本公司承诺，在He� Fu未按照《股份

收购协议》的约定履行赔偿义务时，就其未赔偿的部分承担补足义务，并在收到SPV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将He� Fu未赔偿的金额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SPV公司。

4、《股份收购协议》约定，在SPV公司向由SPV公司与He� Fu共同控制的专项资金账户分批次汇入首期

对价后，He� Fu应当一次性或分批次向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国际” ）清偿完毕以标的股

份质押担保的债务，He� Fu应当根据债务偿还情况及时一次性或分批次向海通国际申请解除其在相应的标

的股份上设置的质押， 并于一次性或分批次清偿完毕债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应的标的股份质

押解除手续（包括登记事项）。 本公司承诺，在He� Fu未按照《股份收购协议》的约定解除标的股份质押时，

本公司将通过向海通国际清偿以标的股份质押担保的债务等方式确保解除标的股份质押。

5、 上述1-4项中规定的本公司承担补足义务及向海通国际清偿以标的股份质押担保的债务金额上限合

计为71,750万美元。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系交易双方达成的进一步合作条款，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补

充协议》的相关安排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本次交易需取得He� Fu相关债权人

及担保权人解除标的股份质押的书面同意，并在完成国家发改部门境外投资核准/备案、商务部门境外投资核

准/备案、银行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等程序后实施，是否能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及办理完毕相关核准/备案

手续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联合能源2022年度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安

永华明 （2023） 专字第60870057_A01号）， 联合能源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2.24亿元。 2022年7-12月联合能源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预期，主要为由于2022年美联储持

续加息，市场风险溢价提升，对联合能源油气资产减值测试折现率产生较大影响。 折现率增加、石油及天然气

储量下跌等原因使联合能源部分油气资产的资产组出现减值迹象， 联合能源根据减值测试结果于2022年度

计提油气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人民币16.66亿元（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东方集团：

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度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青龙湖嘉禾与He� Fu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将业绩补偿期间调

整为三个会计年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联合能源于2022年度对相关油气资

产计提的资产减值于以后年度不得转回，因此联合能源于2022年度对相关油气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对《补充协

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期间的相关业绩承诺无影响。

鉴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如美联储持续加息、全球市场风险溢价持续上升，联合能源后续存

在继续计提资产减值以及业绩未达承诺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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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拟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龙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龙腾支行（以下简称“龙江银行龙腾支行” ）2.9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3年5月24日，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15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3年5月2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对合并报

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7.68%。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龙腾支行（以下简称“龙江银行龙腾支行” ）2.9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

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金融机

构

担保（本

金）金额

业务品种 融资期限 担保方式

是否有反担

保

反担保方

东方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东方集

团有限

公司

龙江银

行龙腾

支行

2.95亿元

流动资金

贷款

到期日不晚于2024年

1月8日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东方集团产

业发展有限

公司

截至2023年5月24日，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35.15亿元，东方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49.01亿元。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经非关联董事审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方灏先生、刘怡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541964840，成立时间2003年8月26日，注册资本10亿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显峰，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5号院1号楼26层2606，经营范围为：项目

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珠宝首饰、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

运活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食用农产品、橡胶制品、矿产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纸浆、纸制品、

金属制品、钢材、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燃料油、塑料制品；贸易经纪与代理；

物业管理；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销售食品；成品油零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750.62亿元， 负债总额494.46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6.88亿元，流动负债总额398.7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27.26亿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923.75亿元，净利润-3.1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77亿元。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通过西藏东方润澜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30.42%股份。 股权结构图如下：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龙江银行龙腾支行不超过2.9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上述担保事项目前尚未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具体以公司与龙江银行龙腾支行签署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反担保安排

针对公司本次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 本公司与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东方集团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向东方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以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的期限为本公司为相关方提供担保合

同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6.57亿元。 本

次提供担保后，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4.51亿元（含本次反担保），相关净资产能够覆

盖本次反担保金额。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本着互惠互利原则，通过长期建立互保关系，起到增信的作用，增强了整体融

资能力，达到共享金融授信资源、提升融资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目前，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点关

注名单等情形。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向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以连带责任保

证的方式提供反担保，相关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方灏

先生、刘怡女士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长期建立互保关系，通过互保起到

增信的作用，增强了整体融资能力，达到共享金融授信资源、提升融资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具备必要

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由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相关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系基于双方长期存在的互保关系，本次担保有反担保，担保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的独立意见

截至目前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重点关注名单等情形。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担保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是基于与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长期建立的互保关系， 互保有利于各方持续稳

定的开展融资业务，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我们同意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3年5月2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124.0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7.68%，其中，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88.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48.23%；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35.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9.18%；公司为除控股股东及其子

公司以外的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0.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0.27%。 公司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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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第9项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未

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9：

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99号公司110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严欢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146,674,58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3.95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25,284,967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29.00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21,389,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951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彭东律师和李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二）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19,

19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52％；弃权1,17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19,192,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555％；弃权1,1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547％。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余额不超过26亿元人 民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保证金、公司债券），授信额度在授权 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在该额度内，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金额为准，融资方式

以金融机构审批为准。

同意公司董事长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22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19,

19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52％；弃权1,17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19,192,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555％；弃权1,1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547％。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九）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418,2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089％； 反对19,

19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0838％；弃权1,17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19,192,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555％；弃权1,1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547％。

本议案未获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30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1116％；反对20,

37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99％；反对20,370,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092％；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彭东、李聪

3、结论意见：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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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14:30

2、 召开地点：湖北省枝江市七星大道18号奥美医疗总部大楼一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郑晓程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456,579,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72.0992%。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62,860,8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

265,407股的57.3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3,718,2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14.799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69,599,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10.9905%。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58,683,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

的9.26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915,34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1.7237%。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6,51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537,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3％；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6,51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537,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3％；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6,51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537,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3％；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6,51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537,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3％；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0,749,8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311％； 反对

115,829,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689％；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57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5477％；

反对33,026,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7.45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商品期货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6,53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552,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9％；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8,619,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352％；反对87,

959,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64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442,7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5915％；

反对5,156,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456,403,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6％； 反对

1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423,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478％；

反对17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5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与关联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56,452,4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 反对

1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472,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81％；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8,41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6％；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721,7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26％；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崔金海（持有股份145,794,859股）、关联股东万小香（持有股份62,483,509股）、关联股

东崔星炜（持有股份14,915,303股）、关联股东崔辉（持有股份14,915,303股）、关联股东冯世海（持

有股份4,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8,112,974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

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6,53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4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552,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9％；

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蔡丹、赵米悦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64�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3-021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2,438,1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1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冯巧根先生、高波先生因公务原因以视频会议形式参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高峰先生因公务原因以视频会议形式参会；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谢建晖女士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867,716 0.4141 43,272 0.0063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889,908 0.4173 21,080 0.0031

3、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804,668 0.4050 106,320 0.0154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184,826 99.5301 3,253,352 0.469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长在20亿元额度范围内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399,590 99.5611 3,031,588 0.4378 7,000 0.0011

10、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决

定其2022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并决

定其2022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527,190 99.5796 2,910,988 0.420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8,101,606 96.4387 3,253,352 3.5613 0 0.0000

9

关于授权董事长在20亿元额度

范围内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借款的议案

88,316,370 96.6738 3,031,588 3.3184 7,000 0.0078

11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决定其

2022年度报酬的议案

88,443,970 96.8135 2,910,988 3.1865 0 0.0000

12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并决定其

2022年度报酬的议案

88,443,970 96.8135 2,910,988 3.186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2、本次议案中，议案6为特别决议事

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克勤、王红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认为，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 � � �编号：临2023-022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22年8月4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

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根据中市协注[2022]SCP309号《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22年8月25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

行超短期融资券。

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3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于2023年5月25日全额到账。 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南京高科SCP006 代码 012381950

期限 148天 起息日 2023年5月25日

计划发行总额 3.5亿元 兑付日 2023年10月20日

实际发行总额 3.5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2.64% 簿记管理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 � �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3-02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1广发25” 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兑付兑息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品种二）（债券代

码为“133143” ，债券简称为“21广发25”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于2021年12月1日发

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亿元，票面利率为3.05%，期限为540天。

2023年5月25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上述兑付兑息工作已于2023年5月25日完成。

自2023年5月25日起，本期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3-048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注射用金纳单抗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长春

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关于注射用金纳单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3月20日受理的注射

用金纳单抗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用于结缔组织病相关的

间质性肺病(CTD-ILD)的临床试验。

间质性肺病是结缔组织病患者的常见肺部并发症，目前临床治疗主要是减轻症状和降

低死亡风险，治疗手段有限。 注射用金纳单抗是一种抗白介素1-β全人源单克隆抗体，临

床前研究表明，注射用金纳单抗能快速起效并可长期维持疗效，延缓肺纤维化进程。金赛药

业注射用金纳单抗已有痛风性关节炎适应症、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适应症等处于临床

研究阶段，本适应症的开发将进一步拓展注射用金纳单抗的临床应用。

注射用金纳单抗获得临床试验批准后，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及

时组织开展临床研究工作。 鉴于该项目尚需开展相关临床研究，研究结束后的上市批准等

工作仍有不确定性，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